体育军训部课堂教学
评价指标与评分标准（试行）
    根据《浙江工业大学本科教学“优课优酬”奖励实施办法(试行)》文件精神，结合体育军训部的实际，特制定以课为基本单位的评价办法及实施细则。
一、学生评价（50%）

按照学校教务处提供的材料，学评教分数以每授课班得分的平均分计。
二、专家评价（20%）

由部门教学委员会成员、督导组成员组成专家组，执行看课制度，对教师进行看课，并进行评价，评价指标与权重见表1，分别去掉2个最高分和最低分，取中间平均分。

表1                专家组评价指标与权重表

	评  价  指  标
	分值

	1.  教学态度认真，讲课有热情，精神饱满。无迟到、早退情况
	10分

	2.  讲授内容基本符合教学进程，备课充分，对课程内容娴熟，讲课有系统性，节奏适度。
	10分

	3.  教学内容能理论联系实际，给学生以创新启迪。
	10分

	4.  运动技能课做到精讲多练,讲课内容简练准确，重点突出，思路清晰。
	10分

	5.  对问题阐述适合学生特点，深入浅出，启发学生思维。
	10分

	6.  语言规范，表达清楚，体态语运用恰当，运动示范正确，讲课有感染力，能吸引学生。
	10分

	7.  课件制作创意新颖，重点难点突出，声、文、图表达效果好，板书教学字迹整齐，安排合理。
	10分

	8. 结合体育课程、学生特点，教学组织有序，教学方法和手段合理。
	10分

	9.  能注意教学互动，调动学生情绪，活跃课堂气氛，对课堂教学秩序管理。
	10分

	10. 对学生各项考试（核）客观、公正，评定体育课成绩符合分数段比例及平均分等有关规定。
	10分


三、教师自评（15%）
教师本人自我打分, 评价指标与权重参见见表1。
四、同行评价（5%）
以课程组为单位进行评议,并进行无记名的打分,根据总分自主排序评价，给予A（20%）、B（40%）、C （40%）分级赋分，分值为A 4.75分；B 4.5分；C 4.25分（平均分值为4.45）。评价指标与权重参见见表1。
五、教案及教学管理（10%）

根据教师学期的教案等教学文件，以及参与部门教学、课程建设等活动，认真完成部门下达的任务，为部门的教学管理水平、教学质量的提高所作的贡献与表现给予评分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指标与要求
1. 按时提交教案、成绩、点名册等规定材料；

2. 学期教案完整，系统性强，能形象反映体育课堂实际情况；

3. 认真并高质量完成教研室、课程组安排的各项教学工作和任务；

4. 有良好的大局观，维护部门教学工作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；

5. 积极参加部门组织的各项教研和集会活动。

（二）评分细则（基础分100分）

1. 学生体质测试成绩、体育课成绩、点名册、教案纸质稿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者各扣2分，不符合规范要求或者出现差错者各扣2分。
2. 缺一次授课教案扣2分。
3. 发现1次上课不考勤登记者扣1分，不带全三件（授课教案、学期授课计划、点名册）者每次扣2分。
4. 有关涉及体育教学和教务安排内容的部门、课程组会议及专题教研活动，无故缺席1次扣2分，履行请假手续的私假超出规定次数（2次）者每次扣2分。
5. 请私假代课超出规定课次数（5次或10课时），每次课扣2分。
6. 不服从部门、课程组、教学秘书的正常教学教务安排，每出现一次扣2～3分。
7. 因教师处置失当，致使体军部在学校产生不良影响者每出现一次扣10～20分。
扣分细则（二）的1～3项中每项扣分不超过10分。
本《标准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最终解释权属体军部教学委员会。
